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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学生违纪处分解除考核办法》 

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学生违纪处分解除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7 年 9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2017年 9月 8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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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学生违纪处分解除考核办法 

 

为了更好地做好违纪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，根据《普通

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

生违纪处分规定》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是对学生的处分实行处分解除制度。学

院根据受处分同学的认错态度、悔改表现，按批准处分的程

序决定是否给予评议及解除处分。给予解除的，评议、解除

材料装入学生本人档案。有突出表现的，学院应给予表扬或

奖励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受留校察看以下纪律处分的学

生。考核期限如下： 

（一）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的学生处分期限原

则上为 6 个月； 

（二）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处分期限原则上为 12 个

月。 

（三）应届毕业学生的处分期限自给予处分之日开始至

毕业之日终止。 

第三条  符合下列条件者，可解除其纪律处分： 

（一）学生在受处分期间，思想积极要求进步，能够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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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宪法和法律、法规及学院章程和规章制度，没有任何违法

违纪行为。 

（二）学生在受处分期间，须按照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

技术学院学生素质教育学分实施办法》参加相应时间的志愿

服务活动。 

（三）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提前解除处分；如

未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，则按期解除处分。 

1.学习进步明显，评议前一年（或一学期）内的学习成

绩平均分较受处分当时学期末或前一学期末学习成绩提高

达 10 分； 

2.经学院有关部门认定有重大立功表现。 

第四条  受处分学生在处分期限内再次违纪，应按照相

关规定再次予以处分，处分期限按两次处分时限叠加计算。 

第五条  解除学生纪律处分，应按下列程序执行: 

（一）受纪律处分的学生，自处分之日起每两月写一份

思想汇报材料，交到各系； 

（二）所在系应继续做好受纪律处分学生的帮助、教育

工作，每半年考核一次，并有详实记录； 

（三）学生受纪律处分期满后，由本人向所在系提出书

面申请，填写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分解除申

请审核表》。学生所在系应对其申请进行审查，并听取申请

人所在班级班长（团支书）、辅导员（班导师）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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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根据评议结果，认为该生在受处分期间对所犯错

误认识深刻，并具备解除条件之一者，可依据评议审定材料，

由系提出处分解除意见，报学生处审核。 

（五）经学生处审核，解除处分申请由学生工作委员会

会议讨论，并报分管院领导审批决定。 

第六条  解除处分结果应做如下处理： 

（一）解除结果向全校学生进行公示； 

（二）解除处分后，学生获得表彰、奖励及其他权益，

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学生处。 


